
东海问题现状与展望研讨会纪要

赵　刚　孙伶伶

中日东海问题包括东海海域的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及钓鱼

岛主权争议问题。2005年 12月 7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中

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学报共同主办了

东海问题现状与展望研讨会 , 会议邀请了有关单位的 40余位专家学者 ,

就东海问题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国际海洋划界新趋势及对策建议等展开

了全面深入的研讨 , 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和主张。

一　日本的疆界观念及东海政策的演变

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表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因素。日本的

近代史是通过侵略战争向大陆扩张疆域的历史。近期日本在东海问题上

的表现 , 反映了其新一轮的扩张海洋领土的国家战略与野心。

(一) 近代以来日本的疆界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博士分析了日本近代疆界观念的变化与侵

略扩张的历史根源。自明治维新起至二战期间 , 日本官员、御用学者等

先后提出“征韩论”、“主权线”、“利益线”、“大东亚共荣圈”、“生存空

间”等理论 , 提出对外扩张“边疆”的“理由”、设想和规划 , 一些理

论还直接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指导。

冷战结束后 , 日本对外扩张、与邻国争夺领土资源的疆界观念正成

为主流思潮 , 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岛屿归属争端、海域

划界问题公开化 , 有人还重提“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 , 甚至公然提出

以控制、侵略邻国为目标的新“疆界观念”。例如 , 日本政府所谓的

“周边事态”和“有事法制”, 事实上重提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时期的“主

权线”与“利益线”概念 , 对亚太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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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政策表现及动因

日本研究所吕耀东副研究员认为 , 近年来日本提出所谓“海洋国家

论”, 开始了新的由陆地向海洋的扩张 , 其扩张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自

2004年 6 月中日东海油气之争上升到政府层面以来 , 日本在东海问题

上的具体表现具有如下特征 : (1) 日方缺乏诚意 , 无意与中方协商解决

东海油气之争 , 而是积极收集东海大陆架相关数据 ; (2) 日本“以升级

对升级”, 借东海油气之争挑起领土争端 ; (3) 日本最近提出所谓“共

同开发方案”, 柔性攻势隐含杀机。日本最近在东海不断发难的真正目的

在于 : 间接制约中国 , 逼迫中国承认所谓“中间线”; 借东海权益纠纷掩盖

攫取钓鱼岛之实 , 企图在东海能源以及领土主权问题上取得更大突破。

二　日本自民党在现阶段东海争端中实行的政策分析

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员分析了日本的政治动向以及以小泉为首的自

民党的相关政策特征。

(一) 以发挥准军事力量作用作为与我斗争的主要手段

日本自民党内以武见敬三为会长的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于 2005 年

11月 30日公布了名为《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法》的法律草案 , 计划在

2006年春季例行国会上以“议员立法”形式审议通过。该法案借口

“保护日本对海底天然资源进行勘探调查以及开发工作”, 其直接目的则

是要让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今后帝国石油公司进行钻探时能在周边 500米

范围内的海域布防 , 以牵制我国的东海开发。

除法制上的准备外 , 作为配套措施日本政府计划用七年时间投入

3500亿日元 (近 30 亿美元) , 为海上保安厅更新巡逻舰只和侦察机。

这一措施将改变目前依赖海上自卫队的局面 , 使海上保安厅有能力对特

定海域进行 24小时全天候巡防与监视。显然 , 日本此举旨在从法律与

执行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 在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中采取强硬措施 , 同时

通过更为灵活、便捷的准军事力量 , 借保护调查、勘探作业为由 , 对中

方施加压力。

(二) 军事上加强与美国合作、加强反潜能力、加强制空优势

鉴于《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法》只能解决民间层面的冲突 , 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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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时开始更加明显地筹备军事手段 , 以策应海上保安厅出面的武力抗

衡。为此 , 日本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 将钓鱼岛和下地岛都

纳入军事考虑对象 , 把联合军事演习推向中国近海。2005 年 10 月 29

日 , 日美两国《关于驻日美军改革与调整的中期报告》出台后 , 防卫厅

长官大野功统明确宣称 : “日美同盟过去一直是由美国保护日本 , 从现

在开始进入了日美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改善安全保障环境而共同努力的新

时代。”最近 , 日本为了推动与美国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方面的融合 ,

更是积极通过研发平流层反潜哨站 , 构筑立体反潜网 , 以提升日美军在

第一岛链的水下封锁作战能力。

(三) 小泉政治的国内视点是努力提高对民间的组织动员能力

准备准军事对抗和军事对抗 , 折射出小泉政府的一种图谋 : 在通过

外交接触实现利益诉求、争取达成谅解的同时 , 也有不惜使东海问题激

化 , 将两国关系推向“临界点”的准备。即 , 估计到双方为各自的战略

利益而放弃迄今的克制态度 , 军事上因偶发事件导致低级别的武力冲

突 , 政治上出现公开对抗的局面。为此 , 日本政府着眼于提高对民众的

组织动员能力 , 加快了修改宪法步伐 , 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激励民气、唤

起“爱国热情”, 对媒体加强控制 , 为在东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做好

舆论准备。凡此种种表明 , 从长远看 , 日本政府在东海问题上采取退让

妥协政策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 其最大的政策可能是死守“中间线”, 为

此最终不惜矛戈相向。

三　美国采取中间偏日立场的可能性最大

在中日钓鱼岛主权和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 , 美国的影响举足轻重 ,

与会学者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 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责任与立场

北京大学张植荣副教授指出 , 虽然目前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当事国是

中国和日本 , 但纵观争端的起源和演变过程 , 可发现美国对造成中日领

土争端现状起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1) 在法律关系上 , 美国从 20

世纪 50年代的《旧金山和约》到 70年代的《琉球返还协定》, 再到 21

世纪的表态 , 美国的立场是表面“中立”、实则偏袒支持日本 ; (2)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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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上 , 美国的卷入尤其是战后美国对日单独占领、单独媾和 , 对

钓鱼岛行使行政管辖权及归还琉球的历史过程 , 正是使钓鱼岛问题日益

复杂化的过程 , 且美日安保体制的存在和强化使争端的解决更加复杂

化 ; (3) 在中日双边关系中 , 钓鱼岛问题考验着两国的智慧。

1972年至今 , 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 一

是在中日领土主权问题上持“中立”立场 ; 二是承认日本通过所谓“施

政权”对钓鱼岛进行实际控制。2003 年 3 月下旬发生中国保钓人士登

岛事件后 , 美国国务院官员再次表示 : 美国认识到日本自 1972年以来

对钓鱼岛进行了实际管理 , 但美国对钓鱼岛的最终主权“没有立场”,

“美国希望中日两国和平解决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但在 2005 年 ,

美国的立场似乎更偏向日本 , 这与其东亚战略分不开。

(二) 谋求中日相互制衡而不致军事冲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刘学成研究员认为 , 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日本

向“正常国家”战略目标迈进 , 亚洲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加快 , 美国东亚

战略的调整有三条主线 : 首先全力建立以其为主导的、以美日韩澳为核

心的西太平洋联盟体系 ; 其次是形成中日相互制衡而非对抗的关系 , 控

制日本 , 牵制中国 ; 再次是利用东亚各国之间的矛盾 , 干扰乃至阻断东

亚合作进程。

美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取向是 , 保持中日关系的适度紧张但不致

导致军事冲突 , 这样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2005年 7月 15日 , 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就中日两国在东海天然气田开发问题上对立日益加深表示 :

“强烈要求两国就划清分界线达成协议”, 并提议在缔结最终协议之前 ,

先达成一个临时决定 , 尽可能避免事态恶化。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就中日

东海争端正式表态。近日美国副国务卿希尔表示 , 日本与邻国争吵不休

实际已使美国外交复杂化 ,“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 我们愿意看到日

本与中韩的关系冷静下来”。在美国看来 , 中日纷争的加剧会导致两国

力量的相互抵消和相互牵制 , 这种状态使中日都有求于美国 , 使美国在

三边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但陷入中日纷争成为直接卷入者 , 并非美国

的最佳选择。

不过 , 从更现实的角度看 , 所谓“中立”也好 , “制衡”也罢 , 这

些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都是第二位的 , 而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以扼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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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的发展则是第一位的。

(三) 幕后调解、谋求介入共同开发

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认为 , 目前美国对中日紧张关系较为谨

慎 , 不希望被双方看成偏袒某一方 , 其真实意图并不在于中日冲突 , 而

在于阻止中日过度接近。美国在表面“中立”和“不介入”前提下 , 暗

中积极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 同时也理性地界定与中国的关系。一方面美

国官方呼吁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 另一方面非官方机构积极创造

条件 , 开展三方对话 , 了解中日争端的最新动态 , 掌握协调的主导权 ,

为日后介入联合开发海底资源铺路。

在华盛顿召开的“美中能源政策 : 选择合作还是冲突 ?”论坛上 ,

美国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呼吁 :“我们应该在美中对话进程中增加一个

能源联合研究与开发计划 , 看看美中能不能在一起工作。”他警告今后

美中可能因石油资源竞争而发生冲突 , 建议两国通过能源合作避免冲

突。美国正在筹备 2006年初在卡塔尔召开的能源合作会议 , 已经邀请

中日印高层官员与会 , 并有意在会议期间安排中日官员私下接触。从长

远看 , 美国可能有意通过日本的马前卒作用而在中日能源摩擦中渔翁得

利 , 达到分离中日、遏制中国、掌控亚太地区的目的。

四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的最新动向及评析

立足于国际海洋法分析东海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 是本次会议的重

点所在。有学者以 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案”及 2002年“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为例 , 指出国际海洋划界原则的新动向 : 一

是划定单一海洋界线成为趋势。国际上曾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分别划

界的先例 , 但近 20 年来 , 出于实际管理便利和避免管辖争端的考虑 ,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趋向于选择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共同划定单一边

界。二是等距离 (中间线) 成为单一海洋划界中的出发点。从目前国际

上已确定的 170多条海洋边界中 , 多数是以等距离 (中间线) 原则划分

的。如 2002年海岸相邻国家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中 ,

国际法院以全体一致方式肯定了等距离在单一海洋划界中的出发点地

位。法院指出 :“公平原则 / 有关情况方法⋯⋯与适用于领海划界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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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 特殊情况方法十分类似 , 包含两个步骤 : 首先画一条等距离线 ,

然后考虑是否存在要求调整或移动该线的因素以便取得‘公平结果’。”

国际法院的判决尽管只对当事国发生约束力 , 但作为国际法的渊源 , 值

得关注。

但也有学者认为 : (1)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条第一款的

规定看 , 自然延伸标准优先于 200海里距离标准 , 即自然延伸是主要标

准 , 200海里距离是次要标准 ; (2) 从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看 , 该判决

结果仅对当事国有法律效力 , 加之各国划界实际情况不同 , 对我主张东

海划界只有参考意义而无约束力 ; (3) 尽管划定单一海洋界线与等距离

原则似乎是近年来国际海洋划界的趋势 , 但目前远未成为一项公认的国

际法原则或义务 , 而且并没有任何判例明确否定自然延伸作为大陆架权

利基础的法律地位 ; (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要求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的界线必须是单一的 ,《公约》本身反而支持有关国家可以为大

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定两条不同的界线 ; (5)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 , 应坚

持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分别划界 : 应先依据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定

大陆架界线 , 再依据公平原则 / 有关情况原则划分专属经济区界线。

这样东海可能会存在两条线 , 但并不排除在此基础上最终经过两国政府

友好协商而将两线合一划定单一海洋界线的可能。

五　日本学者有关日中东海争端的观点

在日本国内 , 尽管政府立场强硬 , 但也有国际法学者和石油业界专

家批驳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而支持我方主张 , 值得注意。外交学院龚迎

春博士对此进行了介绍。

(一) 主张在划界中忽略钓鱼岛的效力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芹田健太郎批驳了日

本企图以我钓鱼岛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基点的图谋 , 认为 : 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作为远离本土、存在领土争议的无人岛 , 只赋予其 12

海里的领海而不主张 200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做法更加符合国家

实践和国际判例 , 如此安排 , 中日之间有关这一争端的最终解决可能会

简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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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议以政治手段解决中日东海划界问题

日本国内学者一般不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东海争端 , 认为如提交国

际法院解决 , 很难保证判决结果肯定对日本有利。日本著名海洋法专

家、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栗林忠男认为 , 根据最近的国际法院判例 ,

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理论已失去优势 , 而日本以“中间线”划定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也未发展成为划界原则。国际法在海洋划界

上目前处于混沌状态 , 很难说哪一种理论占上风。因此 , 目前只有以政

治手段来解决两国海洋划界问题为最佳选择。

(三) 批驳所谓“吸管效应”及要求中国提供地质资料

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和石油业界

著名专家、原石油资源开发董事猪间明俊严厉批评了日本对我春晓油气

田的无理主张。首先 , 所谓“吸管效应”不符合石油业界关于矿区分割

的常识 , 根据日本及各国国内法 , 两家石油公司相邻开采油气田的中间

间距不少于 100米即可 , 日本主张 5公里距离“可以像吸管一样吸走油

气”实属欺诈。其次 , 从国际石油界的常识来看 , 石油天然气的勘探需

要投入巨额资金并承担巨大商业风险 , 因此取得的地质数据对石油公司

而言是最高级别的企业秘密 , 不给对方任何回报、只要求提供数据的行

为 , 与强迫产品制造商无偿交出特殊技术一样 , 是极端无理和违背常识

的行为。日本政府应该认识到 , 解决中日东海资源开发问题 , 只有走共

同开发这一条路。

然而 , 尽管日本学界和经济界要求在东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呼

声很高 , 但小泉政权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 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东海海

域划界及海洋资源开发等问题上采取强硬对抗立场 , 加之日本国内部分

右翼势力的偏激极端言行、日本媒体在相关问题报道中的片面煽动 , 在

日本国内很难听到理性、客观与务实的声音。

六　中日东海问题未来走向及对策建议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就中日东海争端的未来发展可能及我国之应对

措施等纷纷建言献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可菊研究员着重从

国际法的角度 , 谈论了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正当性。中国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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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凤研究员提出 , 东海问题上的当务之急为以下七点 : 一是加强海洋

意识 , 树立海洋国土观念 ; 二是处理好历史问题与现实斗争的关系 , 把

东海问题作为中日关系中现实斗争的重中之重 , 从思想上重视东海问

题 , 要有忧患意识 ; 三是在政治上继续开展中日东海问题磋商 , 同时避

免在东海发生军事冲突 ; 四是在海洋执法上 , 应建立和完善海上安全领

导体制 , 加强准军事力量建设 ; 五是在策略上 , 建议在有争议海域进行

“共同开发”, 而不急于解决东海划界问题 ; 六是在法律上 , 提倡按“海

岸线长度与海域成比例”的公平原则进行协商划界 ; 七是做好军事预

案 , 做到有备无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罗海珍从南海谈判的进展出发 , 探索全面

解决包括东海在内的中国海疆争端的途径。她以中越北部湾谈判的成功

经验为例指出 : 一从外交决策方面来看 , 两国领导人睦邻友好、解决问

题的决心 , 是促进北部湾划界谈判成功的关键 ; 二从历史权利论看 , 中

越北部湾谈判体现了“搁置历史争议、面向未来”的务实精神 ; 三是求

同存异、公平协商 , 体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精神 ; 四是领

土等敏感问题的解决方式 , 需要先易后难 , 循序渐进 , 不能一揽子解

决 ; 海疆问题上可以先海后岛 , 逐步解决。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 , 中

日应首先冻结或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 , 在东海大陆架的共同开发中谋求

合作开发 , 培养合作双赢的气氛 , 为未来全面解决钓鱼岛和海疆问题

铺路。

日本研究所孙伶伶博士则从日本对钓鱼岛强化实际控制的法律效果

及对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对钓鱼岛进行历史和法律的两方面进行论

证后 , 她认为 : 为了改变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处的被动消极地位 , 应

采取具有法律效果的举措 , 以图打破僵局取得突破进展。其具体措施

为 : 一是主张日本的占有自始无效 ; 二是从立法、行政等方面采取官方

行为昭示钓鱼岛的争议状态 ; 三是忽略钓鱼岛的划界效力、共同开发东

海。中国对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强化“实际控制”达到“时效取得”的任

何单方行动 , 理所当然地要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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